
教育部文件

教职成〔2014〕9号

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单位：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进一步完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创新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

育的决定》（国发〔2014〕19 号）要求，现就开展现代学徒制试

点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

现代学徒制有利于促进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



过程，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

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针对性。建立现代学

徒制是职业教育主动服务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推动职业教育

体系和劳动就业体系互动发展，打通和拓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

成长通道，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战略选择；是深化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推进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有效途径；是全面

实施素质教育，把提高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培养

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重要举措。各地要高度

重视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加大支持力度，大胆探索实践，着力

构建现代学徒制培养体系，全面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能力和

水平。

二、明确试点工作的总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持服务发展、就业导向，以推进产教融合、适应需求、提高质

量为目标，以创新招生制度、管理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为突破口，

以形成校企分工合作、协同育人、共同发展的长效机制为着力点，

以注重整体谋划、增强政策协调、鼓励基层首创为手段，通过试

点、总结、完善、推广，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度。

（二）工作原则

——坚持政府统筹，协调推进。要充分发挥政府统筹协调作

用，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系统规划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把立德树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试点工作的根本任务，统筹

利用好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方面的资源，协调

好教育、人社、财政、发改等相关部门的关系，形成合力，共同

研究解决试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坚持合作共赢，职责共担。要坚持校企双主体育人、学

校教师和企业师傅双导师教学，明确学徒的企业员工和职业院校

学生双重身份，签好学生与企业、学校与企业两个合同，形成学

校和企业联合招生、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的长效机制，切实提

高生产、服务一线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人才培养的针对性，解决

好合作企业招工难问题。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不同地区行业、企业

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在招生与招工、学习与工作、教学与实践、

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获取、资源建设与共享等方面因地制宜，

积极探索切合实际的实现形式，形成特色。

——坚持系统设计，重点突破。要明确试点工作的目标和重

点，系统设计人才培养方案、教学管理、考试评价、学生教育管

理、招生与招工，以及师资配备、保障措施等工作。以服务发展

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筹发挥好政

府和市场的作用，力争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三、把握试点工作内涵

（一）积极推进招生与招工一体化

招生与招工一体化是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基础。各地

要积极开展“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厂、校企联合培养”的现代



学徒制试点，加强对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工作的统筹协调，

扩大试点院校的招生自主权，推动试点院校根据合作企业需求，

与合作企业共同研制招生与招工方案，扩大招生范围，改革考核

方式、内容和录取办法，并将试点院校的相关招生计划纳入学校

年度招生计划进行统一管理。

（二）深化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现代学徒制试点的核心内容。

各地要选择适合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的专业，引导职业院校与合

作企业根据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和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共同

研制人才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和教材、设计实施教学、组织考核

评价、开展教学研究等。校企应签订合作协议，职业院校承担系

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企业通过师傅带徒形式，依据培

养方案进行岗位技能训练，真正实现校企一体化育人。

（三）加强专兼结合师资队伍建设

校企共建师资队伍是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重要任务。现代

学徒制的教学任务必须由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共同承担，形成双

导师制。各地要促进校企双方密切合作，打破现有教师编制和用

工制度的束缚，探索建立教师流动编制或设立兼职教师岗位，加

大学校与企业之间人员互聘共用、双向挂职锻炼、横向联合技术

研发和专业建设的力度。合作企业要选拔优秀高技能人才担任师

傅，明确师傅的责任和待遇，师傅承担的教学任务应纳入考核，

并可享受带徒津贴。试点院校要将指导教师的企业实践和技术服

务纳入教师考核并作为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重要依据。



（四）形成与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与运行机制

科学合理的教学管理与运行机制是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重

要保障。各地要切实推动试点院校与合作企业根据现代学徒制的

特点，共同建立教学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共同加强过程管理。

指导合作企业制定专门的学徒管理办法，保证学徒基本权益；根

据教学需要，合理安排学徒岗位，分配工作任务。试点院校要根

据学徒培养工学交替的特点，实行弹性学制或学分制，创新和完

善教学管理与运行机制，探索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多种实现形式。

试点院校和合作企业共同实施考核评价，将学徒岗位工作任务完

成情况纳入考核范围。

四、稳步推进试点工作

（一）逐步增加试点规模

将根据各地产业发展情况、办学条件、保障措施和试点意愿

等，选择一批有条件、基础好的地市、行业、骨干企业和职业院

校作为教育部首批试点单位。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

大实施现代学徒制的范围和规模，使现代学徒制成为校企合作培

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逐步建立起政府引导、行业参与、

社会支持，企业和职业院校双主体育人的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

（二）逐步丰富培养形式

现代学徒制试点应根据不同生源特点和专业特色，因材施教，

探索不同的培养形式。试点初期，各地应引导中等职业学校根据

企业需求，充分利用国家注册入学政策，针对不同生源，分别制

定培养方案，开展中职层次现代学徒制试点。引导高等职业院校



利用自主招生、单独招生等政策，针对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职毕

业生和同等学历企业职工等不同生源特点，分类开展专科学历层

次不同形式的现代学徒制试点。

（三）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现代学徒制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各地应结合自身实

际，可以从非学历教育入手，也可以从学历教育入手，探索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规律，积累经验后逐步扩大。鼓励试点院校采用

现代学徒制形式与合作企业联合开展企业员工岗前培训和转岗培

训。

五、完善工作保障机制

（一）合理规划区域试点工作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本意见精神，结合地方实际，会同

人社、财政、发改等部门，制定本地区现代学徒制试点实施办法，

确定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的行业企业和职业院校，明确试点规模、

试点层次和实施步骤。

（二）加强试点工作组织保障

各地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领导，落实责任制，建立跨部门的

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定期会商和解决有关试点工作重大问题。要

有专人负责，及时协调有关部门支持试点工作。引导和鼓励行业、

企业与试点院校通过组建职教集团等形式，整合资源，为现代学

徒制试点搭建平台。

（三）加大试点工作政策支持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推动政府出台扶持政策，加大投入力度，



通过财政资助、政府购买等奖励措施，引导企业和职业院校积极

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学生权益，保

证合理报酬，落实学徒的责任保险、工伤保险，确保学生安全。

大力推进“双证融通”，对经过考核达到要求的毕业生，发放相

应的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四）加强试点工作监督检查

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监控，建立试点工作年报年检制度。各试

点单位应及时总结试点工作经验，扩大宣传，年报年检内容作为

下一年度单招核准和布点的依据。对于试点工作不力或造成不良

影响的，将暂停试点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4 年 8月 25 日


